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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经信消费〔2025〕280号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
旅游厅关于开展 2025 年浙江省历史
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工作室申报和
2024 年批次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市经信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省级

相关单位：

根据《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工作室建设管理办法

浙 江 省 经 济 和 信 息 化 厅

文件浙 江 省 财 政 厅
浙 江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 2 —

（试行）》（浙经信消费〔2024〕245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组织开展 2025 年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工作室申报和

2024年批次评估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5年批次申报工作

（一）申报条件。工作室重点面向历史经典产业领域，具

体分为工艺美术类和生产技艺类，工艺美术类重点支持石雕、

根雕、木雕、宝剑、青瓷、文房、金属雕等产业；生产技艺类

重点支持丝绸、黄酒、茶叶、中药、火腿、珍珠等产业。工作

室一般依托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或高校、科研院所等

机构建设。申报主体应当满足《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所

列条件。

（二）申报方式。申报主体请于 10 月 22 日前通过浙江省

企业之家网（网址：https://zj87.jxt.zj.gov.cn/）填报申报材料。

县（市、区）经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于 10 月 29 日前完成审核

推荐。市经信局会同相关部门于 11月 7日前完成审核推荐。每

个市推荐数量不超过 10家。

二、2024年批次评估工作

2024 年度省级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工作室于 2026 年 1

月 20日前通过浙江省企业之家网报送自评材料。市、县（市、

区）经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于 1月 30日前完成自评材料审核，

重点审核工作室主持人情况、依托主体经营情况、年度建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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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完成情况，如发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所列情形的，提出

书面处理意见。

三、其他事项

（一）根据《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高水平传承高质量发展

若干政策举措》有关要求，对认定的省级传承创新工作室，省

财政给予最高３年合计 30万元补助，补助资金在省工业和信息

化发展财政专项资金中统筹下达；其中，所在地在宁波市的由

宁波市结合实际自行制定支持政策。对同属于其他类型工作室

且省级财政已有补助的，按照从高原则不重复补助。

（二）请各市提高认识，加强对申报主体指导服务，严格

做好申报和评估材料审核，切实发挥工作室在人才培养、技能

传承、产业创新方面示范带动作用。

（三）联系方式

省经信厅 张余宽 0571-87059132，王麒程 18968687366；

省财政厅 沈少华，0571-87058476；

省农业农村厅 张逸铭，0571-86757368；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方学斌，0571-85212753。

附件：1.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工作室申报表

2.2025年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工作室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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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表

3.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工作室建设情况年

度自评表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2025年 10月 10日



— 5 —

附件 1

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工作室

申报表

传承创新主持人 :

申 报 类 别 ：☐ 工艺美术类 ☐ 生产技艺类

工 作 室 名 称 :

依托主体(盖章) :

申 报 时 间 :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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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承创新主持人基本情况

姓名 籍贯 出生年月

性别 政治面貌
历史经典

产业类别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获得荣誉

称号情况

☐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 ☐省级 ）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 ☐省级 ）

☐乡村工匠（☐国家级 ☐省级 ）

☐浙江工匠 ☐制茶大师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近三年本

人或团队

成员获奖

作品情况

获得国家级奖项作品数_____件
获得省级奖项作品数_____件
（具体作品及奖项名称可在工作简历及主要成就中说明）

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

资格情况

牵头制定

专利、标

准情况

拥有专利数_____项
（其中：发明_____项，实用新型_____项，外观_____项）

参与制定标准数_____项
（其中：国标___项，行标___项，地标___项，团标___项，企标___项）

学术机构

社会团体

政府部门

任职情况

单位名称 担任职务 任职起止时间

工作简历

及主要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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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托主体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时间

与传承创新

主持人关系

传承创新

工作室面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近三年经营情况

年份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研发投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传承人培养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称或荣誉称号

及获得时间
主要业绩 师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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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承创新工作室建设方案

一、建设背景

主要包括传承创新工作室成立的必要性和现有优势；依托主体基本情况。

二、工作室主要情况

主要包括工作室人员、场地、设备等基础条件；现有传承人队伍情况；

工作室管理制度及运行机制建设情况；近三年取得的主要成果及经济社会

效益。

三、重点传承创新项目开展情况

聚焦传承创新工作室的主要功能，围绕促进挖掘保护、加强技能传承、

引领研发创新、开展技艺交流、加强宣传推广等方面，工作室正在开展或

拟开展的工作或项目（如工艺技艺革新、学徒招收、培训交流等），并简述

项目实施后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

四、建设目标

主要包括传承创新工作室未来三年预计实现的总体建设目标和分年度

计划，如传承人培养、技术交流、创新成果产出，依托主体经营效益、研

发投入等。

指标名称 单位
总体建设

目标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工作室发展目标（累计数）

传承人总数 人

传承人新增荣誉或新获得专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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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职务数

牵头或参与业内技术交流活

动数（如技术交流会、课题

研讨会、各类展会等）

场

工作室成果获得省级以上奖

项或荣誉数
项

工作室成果获得有效专利数 项

依托主体发展目标（当年数）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研发投入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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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县（市、区）经信部门意见

公章： 日期：

五、设区市经信部门意见

公章： 日期：

六、佐证材料清单

1.依托主体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传承创新主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省级以上荣誉称号或副

高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3.传承创新主持人与依托主体合作关系证明，如法人证书、

劳动合同、合作协议等；

4.其他必要佐证材料。



— 11 —

附件 2

2025年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工作室
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传承创新工

作室名称

依托单

位名称
申报类别

传承创新主

持人

依托单位成立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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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工作室
建设情况年度自评表

一、传承创新工作室及依托主体发展情况

传承创新工作室名称

依托主体名称

历史经典产业类别 评价年度

传承创新主持人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指标名称 单位 总体目标
2025 年

目标

2025 年完

成情况

一、工作室建设情况（累计数）

场地面积 平方米

运营团队人数 人

运营经费 万元

传承人总数 人

传承人新增荣誉或新获得

专业技术职务数
项

牵头或参与业内技术交流

活动数（如技术交流会、课

题研讨会、各类展会等）

场

工作室成果获奖情况 项

其中：市级奖项或荣誉 项

省级奖项或荣誉 项

国家级奖项或荣誉 项

工作室成果获得专利数 项

其中：发明专利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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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 项

外观设计专利 项

二、依托主体发展情况（当年数）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研发投入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二、传承创新工作室年度工作总结

一、行业发展情况

简要叙述所在历史经典产业领域发展趋势和特点。

二、传承创新工作室建设情况

（一）工作室主持人、人员、场地、设备等变化情况；现有传承人队

伍变化情况；工作室管理制度及运行机制建设情况。

（二）建设目标完成情况；一年来，围绕促进挖掘保护、加强技能传

承、引领研发创新、开展技艺交流、加强宣传推广等方面重要工作开展情

况及成效。

（三）存在困难问题。

三、2026 年重点工作计划

三、必要的佐证材料

主要包括荣誉证书、专利证书、活动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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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5年 10月 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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